
香港童軍總會 新界東地域 
 
新界大埔運頭角里15號羅定邦童軍中心    電話：2667 9100     傳真：2667 0298 
 

    特別通告第 24/2010 號 
        2010 年 6 月 15 日 

 
      新界東童軍十周年『動感嘉年華』 

幼童軍團呼比賽 
 

為慶祝新界東地域成立十周年紀念，地域謹定於9月舉行動感嘉年華，藉此齊集地域各級成員

及政務委員聚首一堂，共同歡度這個大日子。同時特舉行上述比賽，藉此提升幼童軍成員對團呼

的重要性，歡迎地域內各幼童軍成員踴躍參加，詳情如下：  
 

(一) 日       期 ：
日 期 星期 內容 時 間 地 點 

2010年9月26日 日 1. 幼童軍團呼比賽 
2. 頒獎典禮及樂隊表演 

0900至1500 上水北區公園第二期

 
 
(二) 參加資格 ：1. 以團或旅為單位，各單位可派出多於1隊參加（如因隊數過多，則每旅只

可派出1隊參加，大會將根據報名表所列之優先次序而決定其參賽資

格）。 
   2. 參賽隊員必須為7歲6個月起至11歲止（以西曆計算；在比賽當日必須為未

滿12歲者），並已宣誓之幼童軍成員；而亞基拿則必須由領袖擔任。 
    
(三) 參賽人數 ：每隊2名領袖、20名幼童軍，可另加4名幼童軍及1名領袖為後備隊員；惟出賽

幼童軍成員最少要有20名。 
    
(四)  制        服 ：1. 幼童軍成員 
   帽、旅巾、巾圈、短袖恤衫、皮帶、短褲（男）／裙褲（女）、綠色長襪

及黑色縛帶皮鞋。 
   2. 男性領袖 
   帽、旅巾、巾圈、短袖恤衫、皮帶、長褲、純黑色襪及黑色縛帶皮鞋。 
   3. 女性領袖 
   帽、旅巾、巾圈、短袖恤衫、皮帶、裙、肉色絲襪及黑色皮鞋。 
    
(五) 比賽細則 ：1. 評分項目：包括團呼及展旗動作、領袖及幼童軍之制服及口令／口號。 

2. 參加團呼比賽之隊伍自行分成紅、黃、藍及綠4個小隊，每隊人數必須平

均。而值日小隊長必須為紅隊隊長。 
3. 參賽隊伍必須按照大會所定之團呼口號作賽，有關團呼口號、團呼比賽之

參考資料，請參閱附件。 
4. 參賽隊伍必須準時及全日出席活動，逾時或缺席之隊伍將被扣分或被取消

參賽資格。 
5. 如對比賽結果有異議者，必須於指定時間內以書面方式提出，比賽協調人

及總裁判將作出最後裁決。 
 
 
 
 

  



 
 

(六) 獎         項 ：設冠、亞、季軍獎項。 
    
(七) 簡  介  會 ：日期：2010年9月2日（星期四） 

時間：晚上7時30分 
地點：大埔運頭角里15號羅定邦童軍中心09室 
參賽隊伍必須派出2名參賽領袖出席，未能派出領袖出席之參賽隊伍，將被取
消參賽資格。 

    
(八) 費         用 ：每隊港幣$150 

費用包括紀念章及行政支出，必須以每隊一票方式付款，用劃線支票書明

「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」為收款人。 
    
(九) 報名辦法 ：備妥下列各項，於截止日期前遞交或郵寄新界大埔運頭角里15號羅定邦童軍

中心新界東地域總部，逾期恕不受理。 
1. 已填妥夾附之報名表格，未滿18歲之參加者必須獲家長/監護人簽署家長

同意書，並由當日參賽隊伍負責領袖保存，待活動完畢後即銷毀； 
2. 報名表格內所填報之隊員資料必須為比賽當天參賽隊員，參賽者須於比賽

當日出示身份證明文件之正本以備查核，否則將被取消參賽資格； 
3. 參加資格證明文件副本 

 幼童軍成員：有效幼童軍紀錄冊及學生手冊之附相片及出生日期的個

人資料內頁 
 領袖：有效領袖委任書或教練員委任證 

4. 報名費支票(每票只限一隊)。 
    
(十) 截止日期 ：2010年8月21日（星期六） 
    
(十一) 其        他  1. 大會將備有旗桿架，參賽隊伍必須自行帶備旅旗或團旗作比賽之用； 

2. 所有參賽隊伍之隊員(包括後備成員)均獲贈紀念章乙枚； 
3. 比賽期間，大會有權要求各參賽者出示身份證明文件正本以供核實； 
4. 各參賽隊伍需自行安排當天午膳； 
5. 接納與否，均以電郵或電話通知； 
6. 逾期報名或報名後有任何資料更改，大會有權不予受理。除賽事取消外，

申請一經接納，所繳款項，概不發還； 
7. 參賽隊伍之負責領袖必須確保各隊員之健康狀況適宜參加是次比賽； 
8. 大會有權修改比賽細則及擁有最終決定權。 
9. 如在簡介會前三個工作天尚未接獲通知書，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2667 9100

與常務幹事李淑貞小姐聯絡。 
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域總監 陳蔭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楊嘉華            代行) 
 



新界東童軍十周年『動感嘉年華』幼童軍團呼比賽 
報名表格 

(截止日期﹕2010年8月21日) 

區    別：  旅    團：  

負責領袖姓名：  所屬職位：  電郵地址：  

聯絡電話： （日）  （夜）  （傳真）

通訊地址：  

參賽隊員資料： 
 幼童軍姓名 性

別 
年

齡 
幼童軍紀錄冊 

編號 
 幼童軍姓名 性

別 
年

齡 
幼童軍紀錄冊 

編號 

1     13     

2     14     

3     15     

4     16     

5     17     

6     18     

7     19     

8     20     

9     後備     

10     後備     

11     後備     

12     後備     
          
 參賽領袖姓名 性別 聯絡電話  參賽領袖姓名 性別 聯絡電話 
1    後備    

2     
 

聲明：本單位未滿 18 歲之參加者已獲家長／監護人簽署家長同意書，該等同意書由當日負責領袖保存，

待活動完畢後即銷毀。  

負責領袖簽署：  
日        期：  單位印鑑：  

 

備註：本表格內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資料，純屬自願；該等資料只供本地域處理此活動及有關用途。假如你提供

的資料不足或不正確，本地域可能會延遲或無法處理有關申請。在一般情況下，申請表將於活動完成後 6 個月銷毀。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回郵地址 

聯絡人姓名：  

地      址：  

  



新界東童軍十周年『動感嘉年華』 
幼童軍團呼比賽 

家長同意書 
(截止日期﹕2010年8月21日) 

 
 
舉行日期：2010年9月26日(星期日) 

舉辦地點：上水北區公園第二期 

(一) 參加者及家長資料： 

參加者姓名：___________ 單位：_______________區_________________ 旅 

家長/監護人姓名：____________  與參加者關係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緊急聯絡電話：(1) ____________________  (2)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(二) 聲明： 

本人已知悉上述活動之主要事項，茲同意___________________(*兒子/女兒/受
監護人)參與上述活動。 

 

(三) 參加者特別健康情況(例如敏感、長期服藥、哮喘等)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

 

家長/監護人簽署：_____________________   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 

*請刪去不適用者 

 
備註：  
1. 本同意書內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資料，純屬自願；該等資料只供本地域處理此活動及有

關用途。假如你提供的資料不足或不正確，本地域可能會延遲或無法處理有關申請。 
 
2. 如表格不敷應用，請自行影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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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界東童軍十周年『動感嘉年華』團呼比賽 
 

節錄自＜童軍典禮儀式手冊＞ 

 


